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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3 月 25 日

臺南市永康永大市地重劃區

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文中7現況 市8現況 市7現況 公兒7-2現況 公兒8-1現況



座談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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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作業內容 預定時間

第1場

報到 土地所有權人報到及入座 15：30 ～ 15：50

簡報

主席及來賓致詞 15：50 ～ 16：10

會議簡報 16：10 ～ 16：30

意見交流 16：30 ～ 17：00

散 會 17：00

第2場

報到 土地所有權人報到及入座 19：00 ～ 19：20

簡報

主席及來賓致詞 19：20 ～ 19：40

會議簡報 19：40 ～ 20：00

意見交流 20：00 ～ 20：30

散 會 20：30

永康永大市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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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依據

•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規定，重劃地區選定後主管機關應舉辦座談

會說明重劃意旨。

重劃法令

• 本重劃區位屬「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案」-審竣未核定第11案之範圍，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107年12月18日第937次會議及109年3月24日第965次會議審竣以市地

重劃方式辦理。

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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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概要(1/4)

都市計畫緣起
配合學校用地解編，納入周邊公共設施保

留地及未開闢計畫道路，採跨區重劃方式

進行整體開發。

文(中)7
學校用地

週邊300公尺

市8

機7

公(兒)
7-1

公(兒)
7-2

公(兒)
8-1

廣(自)

計畫
道路

市7

重劃範圍變更前示意圖 重劃範圍變更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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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概要(2/4)

重劃範圍坐落與面積
本案坐落於永康區，包含大灣段、永大段、中灣段、西灣段及頭前段

土地，面積5.6290公頃。(註：實際筆數及面積應以範圍分割後地政事務所登記為準)

重劃範圍： (共7個區塊)

區塊 重劃範圍

A
「文中7」學校用地、「廣自」廣場用地兼供自行車道使用及北側、
東側道路用地。(永大路二段與民族路路口)

B 「公(兒)7-2」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大安街與中灣一街路口)

C 「機7」機關用地及北側道路用地。(大同街)

D 「市7」市場用地及北側道路用地。(大同街與文賢街路口)

E 「公(兒)7-1」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文賢街)

F 「市8」市場用地及西側道路用地。(大灣三街)

G 「公(兒)8-1」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大灣三街與大安街路口) 重劃範圍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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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概要(3/4)

土地使用計畫

重劃範圍變更後示意圖

(註：實際面積應按核定都市計畫現地定樁及地籍分割結果為準)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比例

住宅區 3.5040 62.25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7860 13.96 %

停車場用地 0.1910 3.39 %

廣場用地兼供自行車道使用 0.1070 1.90 %

道路用地 1.0410 18.49 %

小計 2.1250 37.75 %

全區合計 5.629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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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概要(4/4)

土地使用管制

分區及
用地類別

建蔽率(%)
/容積率(%)

建築退縮規定 備註

住宅區 60 / 200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綠化，不得
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臨計畫道路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公共設施
用地

自計畫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

自計畫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3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綠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臨計畫道路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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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工程項目

整
地
工
程

排
水
工
程

景
觀
工
程

道
路
工
程

共
同
管
線

工
程

雜
項
工
程

2 4 631 5

勞
工
安
全
、
工
程
品
管
、

環
境
保
護
、
空
氣
汙
染

防
治
、
交
通
維
持
等
費

用
。

鄰
里
公
園
、
兒
童
遊
樂

場
。

電
力
、
自
來
水
、
弱
電
。

含
雨
水
、
汙
水
、
溝
渠
、

滯
洪
池
。

含
地
表
清
除
、
土
方
挖

回
填
。

含
照
明
、
號
誌
、

橋

樑
、
人
行
步
道
。

三、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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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1/3)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100%

21,250.00㎡－ 922.11㎡
56,290.00㎡－ 922.11㎡＝ ≒36.71％╳100%

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概估)

(註：實際面積應按核定都市計畫現地定樁及地籍分割結果為準)

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平方公尺)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7,860

停車場用地 1,910

廣場用地兼供自行車道使用 1,070

道路用地 10,410

小計 2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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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2/3)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27,310萬元 + 19,636萬元 + 4, 124萬元
7.99萬元/㎡×(56,290.00㎡－922.11㎡)

＝ ≒ 11.54％ (概估)

(註：初步估算，未來應以經內政部核定之重劃計畫書及臺南市政府公告之負擔總計表內容為準。)

預估費用負擔

項目 金額(萬元) 備註

工程費用 27,310 包含整地、公共設施及管線工程等費用。

重劃費用 19,636 包含地上物補償費、重劃業務費及地籍整理費用。

貸款利息 4,124 貸款利息以年利率2.45%複利計算，計息4年。
(利息將隨中央銀行利率機動調整，以不高於五大行庫放款利率為準)

合計 5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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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2/3)

➢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

之用地（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國民

小學、國民中學、零售市場），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

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

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

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

付（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45%為限）。如無未建築

土地者，改以現金繳納。

➢ 本案預估重劃平均負擔比率為48.25%，折價抵付共同

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45%，須

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

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

公共設施用
地平均負擔

比率

36.71%

費用平均負
擔比率

11.54%

預估重劃平
均負擔比率

48.25%

(註1：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規定，計算重劃平均負擔比例。)
(註2：初步估算，未來應以經內政部核定之重劃計畫書及臺南市政府公告之負擔總計表內容為準。)

(以重劃計劃書核定通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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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上物查估補償

• 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有妨礙重劃土地分配或

重劃工程施工所必須拆遷者為限。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第1項規定

• 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該補償標準以臺南市興辦

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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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劃程序及預定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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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配 合 事 項 ( 1 / 2 )



同
意
書
填
寫

確認姓名

填寫資料並
簽名蓋章

可至諮詢區洽詢
擬納入面積

簽名
並填寫日期

黏貼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核對地號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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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8條第2項執行原則第2、5點

政府機關之實施機關(構)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應於先期規劃或核定計畫前階段，

預先依本作業原則辦理文化資產調查。

調查方式可採地質調查鑽探、田野或文獻調查、委託發(試)掘或透地雷達調查等方式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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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配 合 事 項 ( 2 / 2 )

➢臺南市《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8條第2項執行原則第2點

重大營建工程計畫如未涉及疑似考古遺址，開發單位應進行地表調查。

工作項目包含文獻與資料蒐集、圖資套匯、田野調查。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4條第1項
主管機關為保護、調查或發掘考古遺址，認為有進入公、私有土地之必要時，應先通

知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

文化資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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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永康永大市地重劃

連絡資訊: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市地重劃科

科 長:黃冠程 3901297

承辦人:杜恩綺 3901279


